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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文件
湘交院人〔2021〕75 号

湖南交通工程学院
双师型教师认定与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，优化教师队伍结构，

培养既有较高理论水平又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双师型教师，结合学

校人才培养工作需求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校各专业教师均可申请认定双师型教师。

第三条 双师型教师的认定工作，由学校双师型教师认定工

作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，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人事处。

第四条 学校设置 A 类、B 类双师型教师资格。

第五条 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每年认定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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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认定条件

第六条 各专业教师，具有中级及以上教师职称，能全面指

导学生专业实践活动，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可以申请认定为双

师型教师：

1.具有本专业实际工作的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（教师系列专

业技术职称除外）。

2.具有行业特许的执业资格证书、专业资格或专业技能考评

员资格证书。

3.参加教育部组织的教师专业技能培训且获得合格证书。

4.近 5 年中有两年以上(可累计计算）在企业第一线从事本

专业实际工作的经历。

5.近 5 年主持或主要参与两项应用技术研究课题，成果已被

企业使用，达到同行业中先进水平。

6.近 5 年主持或主要参与两项校内实践教学设施建设及提

升技术水平的设计安装工作，成果已被学校使用，达到同类院校

中先进水平。

第七条 A、B 类双师型教师认定条件：

1.具有本办法第六条第 1-2 项条件中任一项者，可认定为 A

类双师型教师。

2.具有本办法第六条第 3-6 项条件中任一项者，可认定为 B

类双师型教师。

第三章 认定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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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具备双师型教师条件者，按照以下程序进行申请认

定：

1.个人申请。符合双师型教师认定条件者提出申请，并提供

相关证明材料，交所在教学单位。

2.院（部）初审。申请人所在学院（部）对申请人的申请表

及提交的支撑材料进行初审，将初审合格的教师申请表及相关材

料报送至人事处。

3.材料审查。人事处对各院（部）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。

4.学校审定。学校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委员会召开会议，对

院（部）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、认定。

5.学校发文。学校根据认定结果下发文件，人事处和二级学

院（部）将认定等相关资料存入教师档案。

第四章 培养、聘任与激励

第九条 各教学单位应充分发挥学校已有资源加强双师型

教师培养工作，通过以老带新从事应用性研究、技术开发与服务，

积极鼓励教师到企事业单位挂职锻炼、参加专业技能培训、考取

本专业执业资格等方式和途径，提升实践教学能力。

第十条 通过认定的双师型教师，由学校颁发证书和聘书，

聘期一般为 5 年，申请续聘需重新提交申请认定，学校人事处每

年九月组织一次申报及认定。

第十一条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取消双师型教师资格：

1.严重违反国家法律和学校有关规章制度，给学校造成严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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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良影响和重大经济损失的。

2.不能很好完成指导学生专业实践活动的教学任务。

3.弄虚作假取得资格者。

第十二条 学校对认定的各类双师型教师建立教学奖励机

制，聘期内基本工资 A 类增加 200 元/月，B 类增加 100 元/月。

第十三条 对学校认定的双师型教师，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

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校双师型教师认

定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湖南交通工程学院

2021 年 7 月 1 日

湖南交通工程学院办公室 2021年 7月 1日印发

(共印 42 份)


